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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 年彰化縣體育會推動全民體育活動總體計畫－理事長盃活動

專案 

「理事長盃」攀岩競速錦標賽      競 賽 規 程 

一、目  的：為了推廣極限運動之一的攀岩競賽，讓民眾可參與攀岩競

賽並達到自我挑戰極限的成就感，以及宣導極限攀岩安全

教育，透過競賽來促進體育交流，進而提升更多極限運動

攀岩競賽選手的素質。 

二、指導單位：彰化縣政府、彰化縣議會。 

三、主辦單位：彰化縣體育會。 

四、承辦單位：彰化縣體育會極限運動委員會。 

五、協辦單位：彰化縣同安國小。 

六、比賽日期：115 年 6 月 23 日(星期二)。 

七、比賽地點：彰化縣芬園鄉大彰路二段 400巷 36號戶外攀岩場。 

八、比賽分組： 

(一) 國小低年級男子組 

(二) 國小低年級女子組 

(三) 國小中年級男子組 

(四) 國小中年級女子組 

(五) 國小高年級男子組 

(六) 國小高年級女子組 

(七) 國中男子組 

(八) 國中女子組 

(九) 高中男子組 

(十) 高中女子組 

(十一) 大專男子組 

(十二) 大專女子組 

(十三) 公開男子組 

(十四) 公開女子組 

(十五) 教師男子組 

(十六) 教師女子組 

 報到時間:早上 8:00，檢錄時間: 早上 8:45，比賽時間:早上 9:00。 

※ 領隊會議 3 月 15 日早上 8:30。 

※ 所有選手繳交家長或監護人同意書(附件)、參加申明書(附件)，並

於領隊會議時繳交，未繳交者不予參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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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自備攀岩專用鞋或運動鞋，未攜帶者不予參賽。 

※ 檢錄時請出示學生證或身分證等證明身分文件，教師組請出示教師

證之證明文件。報到和檢錄地點：彰化縣芬園鄉大彰路二段 400 巷

36號戶外攀岩場。 

九、參賽對象：可依照身分報名競賽，資格是否符合皆由大會審核，若報

名額滿時，大會有權在報名期限前停止接受報名。 

十、報名費用:   

    （一）每人報名費新台幣 300 元整(含保險費、裁判費、行政費等)，

敬請自備三張百元鈔票。 

十一、報名方式： 

     (一)報名日期自即日起至 115 年 6 月 8 日(一)下午 5 點截止。 

     (二)報名表可至彰化縣極限運動委員 FB粉絲專頁之 115 年「理事長

盃」攀岩競速錦標賽競賽規程、報名表、家長或監護人同意書和參加

申請書等Word檔(附件)於下方 BeClass線上報名系統之檔案夾，請

自行下載使用。 

     (三)報名表 email 至信箱 swim88@yahoo.com.tw 後，請私訊彰化縣極

限運動委員 FB紛絲專頁小編才算完成報名喔! 若有任何問題也歡迎

洽詢彰化縣極限運動委員 FB紛絲專頁小編。 

十二、獎勵： 

（一）各組第 1-3 名選手由大會頒發獎牌和獎狀以玆鼓勵。 

（二）各組第 4-8 名選手由大會頒發獎狀以玆鼓勵。 

十三、比賽規則： 

(一) 每名選手比賽由大會指定攀岩路線，採上方確保攀登方式。 

(二) 比賽前至少一隻腳必需於地面上，比賽出發鳴笛響後，即可

觸碰岩塊往上攀至攻頂(限時 60 秒)，若無法攻頂者皆被淘

汰。一律採計時決賽，以時間較少之選手為優勝。 

(三) 比賽過程中若刻意攀岩失誤或做出危險動作之情事，經競賽

委員會開會討論決議及可取消比賽資格。 

(四) 請參賽選手自行準備攀岩專用鞋或運動鞋，經大會確認後才

可參賽。 

(五) 任何申訴均需繳交保證金新臺幣 3,000 元，如經裁定不受理申

訴時，退還其保證金；如經裁定申訴事實成立時保證金退

還。裁定申訴事實不成立時，沒收其保證金。 

十四、參賽者統一由大會投保公共意外責任險，如有需求請自行加保。 

十五、本辦法依據彰化縣政府規定辦理。 

十六、本辦法如有未盡事宜者，得由大會隨時修訂之。 


